
XXXXX（企业名称）清算报告

    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XXXXX（企业名称）于XXXX年XX月XX日决定解散，由投资人担任清算人自行清算。投资人已经于清算前15日内书面通知到所有债权人。本企业于XXXX年XX月XX日清算完毕。

现将清算结果正式报告如下：
一、企业已停止经营，各项业务已清算完结，企业名下所有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）已处置完毕，清算期末没有对外投资，没有分支机构。
二、企业税款已缴清。

三、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。

四、企业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等已支付完毕。

五、企业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诉讼、仲裁等事宜已处理完毕。
六、企业剩余资产XXXX元人民币，归投资者所有。

七、投资人严格履行了清算职责，保证清算过程及结果的真实、合法，所报清算报告真实、有效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八、投资人同意清算结束后注销本企业。

投资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（制作清算报告时应当删除本方框提示内容）
注：

1.范本中有下划线的，应当填写。制作清算报告前请清除下划线。
2.清算人签署要求，清算人为自然人的，由本人签名；清算人为法人（组织）的，
由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，或盖法人（组织）的公章。
签署应当和正文在同一页，如不在同一页，请注明签署页内容，例如“XX企业XX
年XX月XX日制作的清算报告签署页”，可加盖骑缝章确认。签名字迹潦草或难

以辨认、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，登记机关将要求重新签名或盖章。
4.签名应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。

5. 要求用A4纸打印并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

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

致”。
